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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 月 23 日，山东省检察院下发《“百庭观摩、千庭评议”专项活
动实施方案》，明确从全省检察机关选取 100件有重大社会影响、案情疑难复
杂、庭审对抗性强、院领导出庭或其他具有典型意义的公诉案件，组织示范
观摩并进行评议；从全省检察机关选择 1000件日常出庭公诉案件进行听庭
评议，其中，常规听庭由市县级检察院组织，包括同级听庭和对下听庭各 400
件；推门听庭 200 件，由上级院随机抽取，事先不打招呼，直接听庭。截至 9
月底，山东省检察机关共开展观摩听庭评议案件 1105件，通过此次活动大力
提升公诉人的证据审查、法律适用、出庭指控、诉讼监督等能力，真正实现了
以学增智、以学促干，以队伍素能现代化助推检察工作现代化的目标。

山东：百庭观摩千庭评议 实现素能大提升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王艳青 王玉张 李娇 孙晓 孙辰
颖 陈宗华 武善峰 李芳华

近日，由诸城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王某某贪污、受贿案，法院作出
判决。王某某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30万元。判决已于 9月 4日生效。

7 月 12 日，该案在诸城市法院开庭
审理。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采用虚
列支出、收入不入账等手段，贪污公款 29
万余元，涉嫌贪污罪；利用职务便利，在
工程承揽、场地租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
利益，收受他人贿赂 17 万余元，涉嫌受
贿罪。山东省检察院第三检察部采取

“推门听庭”方式对该案开展听庭评议，
潍坊市检察院、高密市检察院、安丘市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员参加了旁听。

在庭审后的听庭评议会上，与会人员
充分展开讨论，既充分肯定公诉人的庭审
表现，对细节上不尽完善的地方也提出意
见建议。“庭审总体比较圆满，法庭教育也

很到位。但从庭审效果看，有必要开庭前
再次提审被告人、会见辩护人，了解被告
人的最新思想动态。”“案件争议焦点集中
在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上，其到案
经过只有监察机关的办案说明，无其他证
据佐证。建议让监察机关补充相关证人
证言，明确被告人到案经过。另外，举证
过程未使用多媒体示证，影响了证据展示
效果。”

评议会后，案件承办人立即联系监
察机关办案人员，补充了证人证言等相
关证据。鉴于王某某的到案过程缺乏
主动性和自觉性，检察机关认为其行为
不符合自首条件，该意见被法院判决结
果采纳。针对多媒体示证问题，诸城市
检察院也专门进行了工作部署。

“听庭评议提高了我的庭审把控和
临场应变能力，促使我正视不足，自觉
提升。这样有价值的活动，建议多来几
场。”该案承办人鞠莎说。

“这样的活动要多来几场”
【诸城市检察院】

“被告人一直不认罪，今天将是一
场硬仗。”9 月 6 日，威海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区检察院检察官姜黎黎正在梳
理举证提纲，为一起职务侵占案件开庭
做最后的准备。抬起头，她发现威海市
检察院相关领导已经坐在旁听席上。

本案中，姜某、孙某于 2014 年成立
投资公司，约定由被告人王某担任总经
理。2014 年至 2015 年，王某多次以公
司名义对外放贷，后利用职务便利，将
借款人归还的部分借款本息用于偿还
个人债务及消费等，共计人民币 1040.5
万元。王某到案后，一直否认案发时自
己的公司经理身份，辩称其于 2017年才
签订总经理聘任书，之前所有出借款项
均从姜某、孙某个人账户转出，和公司
无关；自己与姜某、孙某之间是普通的
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五个半小时后，庭审结束，法庭将
择日宣判。听庭人员趁热打铁，召开庭
审观摩评议会，详细分析公诉人的文书

质量及法庭讯问、示证质证、法庭辩论
情况，向出庭检察官提出意见建议。

“本案关键是定性问题，检委会研
究时有不同观点，我认为是职务侵占，
因此重点围绕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构成，
有针对性地编排举证重点。对被告人
的辩解及其代理律师可能提出的辩论
意见，我也进行了预测分析，写好了庭
审预案和答辩提纲。”姜黎黎分享了庭
前准备经验。

“公诉人对证据进行分笔、分组出
示，可以让法庭较为清晰地了解案件的
来龙去脉。其中，证人证言足以证实王
某有日常管理、工作安排、账目记载等
行为，是公司实际负责人。”威海市检察
院驻市看守所检察室主任周雪玲肯定
了公诉人的举证质证能力。

“举证质证质量，直接影响指控犯罪
的质量和出庭支持公诉的效果。可以说，
质证好，案件就成功一半。”威海市检察院
检委会专职委员肖桂荣这样总结道。

“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对多
次向多人贩卖毒品的事实作比较稳定
的供述，对于未查实买家的部分，仅有
嫌疑人供述及转账记录证实，能否予以
认定？”近日，安丘市检察院对一起案件
进行庭审评议，今年刚入职的检察官助
理邢丽芝率先发问。

此次观摩评议的是一起由山东省检
察院指定管辖的贩卖毒品及洗钱案。被
告人李某、张某等人从事贩毒活动，为逃
避监管，使用比特币、泰达币、门罗币等
虚拟币进行结算。庭审前，一名被告人
的辩护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检察
官在庭前会议中认真听取被告人及辩护
人的意见，根据时间节点、讯问地点逐一
予以否定。会后，辩护人撤回了排除非
法证据申请。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围绕
被告人犯罪事实及法律定性进行严密论
证，讯问重点突出，举证条理清晰。

庭审评议开始后，邢丽芝的问题如
一石入水。经过热议，大家意见趋向一

致：要坚持“不轻信口供”这一证据裁判
的重要原则，办理毒品案件时，既要重
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也要注意收集其
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才能有效
指控犯罪。

“公诉人庭前沟通不充分，对部分证
人证言的举证没有做到详略得当。”“法
庭论辩中论点不明确，应进一步增强论
点的针对性。”参与庭审观摩的检察人员
不遗余力地“挑刺”，资深检察官既一针
见血地指出问题和不足，又毫无保留地
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刚开始真是面
红耳赤、如坐针毡，但同事们的点评确实
切中要害，让我豁然开朗，受益匪浅。”接
受评议的检察官杨燕燕表示。

“观摩评议有‘辣味’，问题检视整
改才能有效果。接下来，我院将持续开
展‘百庭观摩、千庭评议’活动，倒逼每
位公诉人不断改进完善，把案件办到最
优。”参与庭审观摩评议的安丘市检察
院副检察长王玉亮说。

从面红耳赤到豁然开朗
【安丘市检察院】

“今天旁听庭审，我这门外汉都听出
了门道，切实感受到‘以庭审为中心’的
内涵，感受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兼具人文情怀的公诉魅力。”近日，青
岛市市北区检察院邀请市人大代表现场
观摩了一起“零口供”故意伤害案的庭
审，人大代表在庭审评议时有感而发。

9 月 4 日，由市北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孙某故意伤害案开庭审理。孙某
与冯某因情感纠纷积怨已久。案发当
日，两人在一家汽修厂相遇，在证人岳
某的办公室，孙某与冯某扭打在一起，
后被岳某分开。经鉴定，冯某构成轻伤
二级。孙某到案后拒不交代犯罪事实，
为排除合理怀疑，公诉人在审查起诉期
间进行了自行补充侦查。

法庭调查中，公诉人重点围绕被告
人的辩解进行讯问，对被害人陈述、目击
证人岳某证言、被害人就医病历资料等
证据分组进行举证质证，让证据说话，环

环相扣，有力击破了孙某不认识被害人
冯某的辩解，向合议庭及旁听人员清晰
还原了案件全过程。法庭辩论阶段，公
诉人围绕案件事实、定罪、量刑等方面充
分发表意见，展现了过硬的业务能力。
最后，针对案件系孙某与冯某情感纠葛
引发的事实，公诉人当庭对被告人进行
释法说理和法治教育，劝说其树立正确
的婚恋观，通过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获得
从宽处罚机会，展现了真切的人文关怀。

这次庭审特邀请青岛市人大代表、
青岛市检察院业务专家等 10 余人进行
现场观摩。在听庭评议座谈会上，专家
学者的点评进一步梳理了不认罪故意
伤害案件的审查重点，以及出庭策略和
技巧。“从出庭规范、证据审查判断到举
证质证、答辩、庭审应变，每一个细节专
家们都给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没想到
这 样 一 件‘ 小 案 子 ’也 能 听 出‘ 大 学
问’。”参加评议的检察人员纷纷表示。

近日，费县检察院组织刑检业务骨
干对该院提起公诉的一起职务犯罪案
进行庭审观摩评议。

庭审中，公诉人根据起诉事实，分组
归纳、详略得当进行举证；在质证及庭审
辩论环节，与被告人、辩护律师就贪污受
贿的事实认定、是否构成自首等展开激
烈辩论。公诉人认为被告人不具备主动
投案的目的及客观行为，到案后未及时
作出如实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

旁听席上，听庭人员对照公诉人出
庭行为规范和听庭评议项目，对公诉人
的庭审表现、效果进行初步评判。在庭
审后的评议活动中，公诉人分享了出庭
心得，特别是对案件所涉自首认定问题
进行了深入分析。参与观摩人员逐一
对庭审活动及公诉人的表现进行评议，
总结出庭亮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公诉
人针对案件定性及自首问题展开充分

论证，适用法律正确，维护了法律权威，
庭审效果良好。”该院副检察长胡阳说。

“这次观摩庭审，让我更清晰、全面
地掌握了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职务犯罪
案件中如何认定自首的问题。”“举证、
质证环节，在确保庭审质量的同时，对
没有争议的事实公诉人可以精简归纳，
把握好节奏，提升庭审效率。”参与评议
的干警也各有体会。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山东省检察
院“百庭观摩、千庭评议”活动要求，费
县检察院将每周开庭任务进行统计公
布，共组织 7 次庭审观摩评议活动。其
中，检察长、副检察长参加听庭评议 4
次。“这 7 次庭审观摩，我们都有针对性
地选择疑难复杂、关注度高、对抗性强
的案件。庭审必须‘有料’，才能以听庭
强本领、以评议促提升，助力打造过硬
公诉队伍。”该院检察长王立德说。

精选案件保证庭审“有料”
精选案件保证观摩评议效果

【费县检察院】

“质证好，案件就成功一半”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

“这次庭审对抗性强，公诉人思路
清晰、张弛有度，证据出示条理清楚、繁
简得当，公诉意见观点明确、逻辑缜密，
但讯问技巧需要再加磨砺……”近日，
烟台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宋钢在
观摩了该市芝罘区检察院庭审现场后，
对公诉人的庭审表现给出评价。

此次庭审观摩的是一起合同诈骗
案。被告人利用中介身份，以高价购买
为诱饵，通过自己或找他人冒充买主方
式与被害人签订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
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案发后，被告人
拒不认罪，辩护人以“本案是正常商业
行为”做无罪辩护。庭审前，办案检察
官围绕案件可能出现的辩点进行分析
研判；庭审中，围绕被告人是否参与预
谋、预谋后是否参与诈骗行为及赃款去
向等与辩护人展开激烈论辩。

在交流评议环节，评议人员本着既

要“点赞”、更要“点穴”原则，对公诉人
的法庭讯问、法庭辩论、出庭规范、出庭
整体效果进行评议，并就案件所涉法理
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本案法律关系复杂，有很多地方
值得再探讨、再研究。比如，如何区分
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与民事欺诈中
的欺诈行为？”“区分合同诈骗罪的欺骗
与民事欺诈的欺诈，关键要看影响被害
人交付财物的事实是否从整体上是虚构
的。”“二者在欺骗的‘量’上存在区别。”

“虽然被告人坚持认为自己是通过正常
的买卖行为牟利，但高买低卖的方式不
可能产生盈利，其行为本质上是诈骗。”
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大家各有所得。

“观摩评议让我找到自己在庭审辩
论过程中的盲区和遗漏的公诉要点，对
我实在是弥足珍贵。”此案公诉人、芝罘
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刘通说。

既要点赞更要点穴
【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

“小案子”里听出“大学问”
【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

①东营市垦利区检察院听庭人员进行远程庭审观摩。

②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组织青年干警对一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庭审观摩。

④诸城市检察院召开庭审评议会。

③由烟台市芝罘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合同诈骗案庭审现场。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我原以为自己不认罪就没事，现
在我明白了，犯了罪就要承担责任，侥
幸心理要不得。”日前，拿到判决书的丁
某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2021 年，被害人巴某从部队转业，
在网上认识了自称山东某部队连长的杨
某。听巴某说家里催婚催得急，杨某称自
己连里女兵秦某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将
秦某介绍给巴某。就这样，巴某和秦某确
定恋爱关系。秦某以在部队不方便为由
拒绝与巴某见面和视频通话，两人就通
过微信谈恋爱。几个月后，秦某以家中突
遭变故为由向巴某借钱，巴某先后向其
转账 100 余万元。秦某又称要和杨某合
伙做生意没有启动资金，巴某便从亲戚
处挪借 80 万元转给秦某。当然，这一切
都是骗局。巴某报案后，丁某很快落网。
该案由东营市垦利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我只是隐瞒了身份，说自己姓杨，
把女孩介绍给他，我又没骗钱。”法庭
上，丁某拒不承认实施了诈骗，并声称
秦某真有其人。

在庭外的实时远程观摩会上，垦利区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检察人员围绕已查明
事实、证据难点等展开讨论，一致认为：本
案的重点不是查找秦某，而是查明秦某的
微信实际被谁使用，以及诈骗款的去向。

法庭内外，英雄所见略同。公诉人
当庭出示全案证据，并对多个间接证据
进行重点分析。被诈骗款项流入丁某及
其丈夫的账户，丁某曾多次用秦某的微
信付款码进行支付……公诉人指出，在
案间接证据均指向秦某系丁某假冒，足
以证明丁某虚构杨某、秦某身份进行诈
骗的犯罪事实。

“庭审观摩让我直面抗辩，远程评
议又让我了解到面对‘零口供’案件，如
何运用间接证据构建完整的证明体系。
需要总结和内化的东西太多了！”参加
工作刚一年的检察官助理张露萍说。

最终，垦利区法院认定被告人丁某
构成诈骗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责令退赔
被害人巴某的损失。

法庭内外，英雄所见略同
【东营市垦利区检察院】

“公诉人庭审驾驭能力强，应变灵
活。公诉意见书进一步细化了警示教育
部分，充分阐释了非法买卖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危害和保护野生动物的重大意
义，使庭审观摩有了法治宣传的社会效
果。”近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检察长葛敏在庭审观摩评议会上表示。

9月 12日，该院对一起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组织开展庭审观摩评议，人大代表、群众
代表、检察人员 60余人参与旁听。

2014 年至 2020 年，被告人王某多
次从被告人何某等人处非法收购穿山
甲鳞片、蛤蚧等野生动物制品，并出售
给被告人王某某等人，被告人王某某再
将非法购买的穿山甲鳞片出售给范某。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范某等人处依法扣
押穿山甲鳞片（含部分粉末制品）8000
余克、羚羊角 1 个、蛤蚧 10 对。经鉴定，
上述野生动物制品均系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或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价值人
民币 68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人针对三名被告人犯
罪的关联性进行重点讯问，为合议庭明
确了被告人参与实施犯罪的事实，也确
保旁听人员能全面了解案情。举证环
节，公诉人针对三名被告人之间上下游
买卖关系的特点，根据证据的不同种类
依次举证，充分还原案件事实。法庭辩
论阶段，公诉人重点说明定罪量刑的法
律依据，有力揭露犯罪事实并进行了法
庭警示教育。“我知道错了，希望得到法
律的从宽处理。”三名被告人当庭认罪
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案件公诉人及检察机
关业务骨干一起召开庭审观摩评议会。

“公诉人庭前准备充分，举证逻辑清晰，
答辩有理有据。对照我自己，在提高办
案质效上，还得加把劲儿啊。”该院第一
检察部青年干警李儒楠发言说。

观摩庭审也是接受法治教育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